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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教职工年度师德评价认定工作的通知
 
各二级党组织、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及直属单位：
为进一步规范高校教师履职履责行为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弘扬新时代高校教师道德风尚，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素质过硬、业务能力精湛、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，依据相关文件精神，开展教职工年度师德评价认定工作。
一、年度师德评价认定工作坚持客观公正、公平公开原则，贯穿于日常教育教学、行政管理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等工作的全过程，是年度教职工综合考核的前提条件。
二、年度师德评价认定以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、《新时代上海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、《上海电机学院教师职业行为规范（试行）》、《上海电机学院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负面清单为基本依据，由各二级单位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实施，并逐个认定等次。
三、年度师德评价认定结果分为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两个等次。
四、对师德失范行为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凡确认存在师德失范行为的，当年度师德评价等次应认定为“不合格”，其他应认定为“合格”。
五、教职工师德评价认定结果纳入教职工个人考核体系，随教职工个人考核汇总表提交人力资源处，由党委教师工作部备案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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